
二 零 零 九 年 十 月 十 六 日  
討 論 文 件  
 

立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二 零 一 零 年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的 施 政 措 施  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闡 釋 在 《 二 零 一 零 年 施 政 綱 領 》 中 本 局 會

推 行 有 關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宜 的 新 措 施 ， 以 及 滙 報 過 往

施 政 綱 領 所 提 出 並 會 持 續 推 行 的 措 施 。  
 
二 零 一 零 年 施 政 綱 領  
 
優 質 城 巿 ， 優 質 生 活  
 
使 命 和 理 想  
 
2 . 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致 力 制 定 相 關 政 策 ， 為 香 港 建 設 一 個 健

康 的 社 會 。 在 食 物 安 全 和 環 境 衞 生 方 面 ， 我 們 會 繼 續 確 保 食

物 安 全 ， 並 提 供 清 潔 衞 生 的 環 境 ， 以 促 進 公 眾 健 康 和 提 升 市

民 的 生 活 質 素 。  
 
新 措 施  
 
( a )   修 訂 法 例 ， 放 寬 持 牌 食 肆 及 工 廠 食 堂 食 物 室 的 法 例 規

定 。  
 

3 .  為 確 保 持 牌 食 肆 及 工 廠 食 堂 有 足 夠 的 空 間 處 理 及 製 作

食 物 ， 保 障 食 物 安 全 和 環 境 衞 生 ， 《 食 物 業 規 例 》 (第 1 3 2 X
章 )規 定 了 該 些 處 所 的 食 物 室 最 低 面 積。在 該《 規 例 》中，「 食

物 室 」 是 指 食 物 業 處 所 用 以 處 理 食 物 或 清 潔 設 備 的 地 方 ， 包

括 廚 房 、 其 他 食 物 配 製 地 方 ( 例 如 水 吧 ) 及 撥 作 洗 用 具 的 空

間 。 現 時 持 牌 食 肆 及 工 廠 食 堂 食 物 室 的 面 積 級 別 和 相 應 的 食

物 室 最 低 面 積 規 定 沿 用 已 久 。 多 年 來 ， 食 物 業 的 經 營 起 了 重

大 變 化 。 食 物 業 界 亦 有 提 出 放 寬 食 物 室 面 積 比 例 的 建 議 。  
  
4 .  我 們 已 檢 討 現 時 對 不 同 面 積 級 別 的 持 牌 食 肆 及 工 廠 食

堂 食 物 室 的 面 積 比 例 要 求，認 為 可 以 在 不 影 響 食 物 安 全 及 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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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 衞 生 的 前 提 下 ， 作 出 適 當 放 寬 。 我 們 曾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六 月

向 立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(事 務 委 員 會 )簡 介

有 關 的 建 議 ， 並 獲 得 支 持 。 我 們 正 準 備 修 訂 法 例 的 工 作 ， 預

計 在 二 零 零 九 至 一 零 立 法 年 度 內 提 交 修 訂 法 例 。  
 

( b )   跟 進 落 實 小 販 發 牌 檢 討 的 建 議，包 括 在 諮 詢 相 關 的 區 議
會 後 ， 簽 發 固 定 攤 位 小 販 牌 照 。  

 
5 .  當 局 自 一 九 七 零 年 代 初 起 ，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不 再 簽 發 新

的 小 販 牌 照 ， 而 各 類 已 簽 發 的 小 販 牌 照 的 繼 承 和 轉 讓 亦 有 嚴

格 的 限 制 。 由 於 近 年 小 販 的 數 目 已 大 幅 減 少 ， 而 社 會 上 亦 有

意 見 認 為 小 販 行 業 富 有 傳 統 特 色 ， 應 予 保 留 及 活 化 。 有 見 及

此 ， 我 們 就 小 販 發 牌 政 策 作 出 檢 討 ， 建 議 重 新 簽 發 一 定 數 量

的 固 定 攤 位 小 販 牌 照 和 流 動 小 販 (冰 凍 甜 點 )牌 照 ， 以 及 放 寬

大 排 檔 牌 照 的 繼 承 和 轉 讓 規 定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區 議 會 能 有 效 按

區 內 情 況 及 居 民 意 願 就 當 區 的 小 販 事 宜 向 政 府 提 供 意 見 ， 我

們 亦 建 議 加 強 區 議 會 在 小 販 發 牌 事 宜 上 的 角 色 。 有 關 建 議 在

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獲 得 支 持 。  
 
6 .  我 們 現 正 跟 進 落 實 小 販 發 牌 政 策 檢 討 的 各 項 建 議 ， 包

括 簽 發 新 的 流 動 小 販 (冰 凍 甜 點 )牌 照 ， 以 及 讓 前 排 的 固 定 攤

位 持 牌 小 販 兼 用 後 排 的 空 置 攤 位 。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
已 就 餘 下 的 空 置 固 定 攤 位 諮 詢 當 區 區 議 會 的 意 見 。 如 當 區 區

議 會 同 意 就 空 置 固 定 攤 位 重 新 簽 發 小 販 牌 照 ， 食 環 署 會 以 公

平 公 開 的 方 式 讓 有 興 趣 從 事 小 販 行 業 的 人 士 申 請 ， 並 抽 籤 決

定 選 擇 攤 位 位 置 的 先 後 次 序 。  
 
持 續 推 行 的 措 施 的 進 度 報 告  
 
( a )   向 立 法 會 提 交《 食 物 安 全 條 例 草 案 》，以 推 行 新 的 食 物

安 全 管 制 措 施。條 例 草 案 包 括 一 套 食 物 進 口 商 和 分 銷 商
強 制 登 記 制 度、加 強 食 物 溯 源 能 力 的 措 施、以 及 加 強 對
進 口 食 物 的 監 管 。  

 
7 .  我 們 計 劃 在 二 零 零 九 至 一 零 年 度 向 立 法 會 提 交《 食 物

安 全 條 例 草 案 》 。 建 議 的 食 物 安 全 規 管 方 法 包 括 設 立 食 物 進

口 商 和 分 銷 商 強 制 登 記 制 度 ； 規 定 食 物 商 須 妥 為 保 存 食 物 進

出 紀 錄 ， 藉 以 提 高 溯 源 能 力 ； 收 緊 食 物 進 口 管 制 措 施 ； 以 及

賦 權 政 府 作 出 命 令 ， 禁 止 輸 入 、 供 應 有 問 題 食 物 及 命 令 其 回

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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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基 於 去 年 三 聚 氰 胺 事 故 ， 公 眾 廣 泛 要 求 賦 權 政 府 ， 在

公 眾 衞 生 可 能 受 到 危 害 時 ， 可 即 時 禁 止 輸 入 和 供 應 有 問 題 食

物 ， 以 及 命 令 回 收 ， 《 2 0 0 9 年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(修 訂 )條 例 》

已 先 在 今 年 4 月 獲 得 通 過 ， 賦 權 政 府 作 出 命 令 ， 禁 止 輸 入 、

供 應 有 問 題 食 物 及 命 令 其 回 收 。  
 
9 .  我 們 現 正 積 極 籌 備《 食 物 安 全 條 例 草 案 》， 處 理 餘 下

的 建 議 ， 即 食 物 進 口 商 和 分 銷 商 強 制 登 記 制 度 ， 及 規 定 食 物

商 必 須 妥 為 保 存 食 物 進 出 紀 錄 等 。 在 公 眾 諮 詢 期 間 ， 我 們 注

意 到 不 同 的 食 物 行 業 在 確 保 食 物 安 全 方 面 ， 各 有 其 特 定 需 要

和 營 運 模 式 。 我 們 會 聽 取 更 多 業 界 意 見 ， 務 求 令 《 食 物 安 全

條 例 草 案 》 的 管 制 方 法 顧 及 業 界 的 營 運 模 式 。 為 了 評 估 有 關

建 議 對 業 界 ， 特 別 是 中 小 企 的 影 響 ， 我 們 已 委 聘 顧 問 就 該 條

例 草 案 進 行 營 商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。  
 
( b )  針 對 食 物 中 殘 餘 除 害 劑 和 殘 餘 獸 藥 制 訂 法 例，以 提 供 一

套 全 面 、 清 晰 和 切 合 香 港 需 要 的 食 物 安 全 標 準 。  
 
1 0 .  食 環 署 在 二 零 零 七 至 零 八 年 度 就 食 物 中 殘 餘 除 害 劑

的 建 議 規 管 方 案 進 行 了 諮 詢 工 作 ， 現 正 進 一 步 修 訂 和 完 善 建

議 規 管 方 案，以 及 初 步 就 不 同 種 類 的 食 物 訂 定 接 近 1 0  0 0 0 項

法 定 殘 餘 限 量 ， 涉 及 約 4 0 0 種 除 害 劑 。 我 們 在 完 成 修 改 建 議

規 管 方 案 後 ， 便 會 制 訂 其 後 各 階 段 工 作 的 時 間 表 。 另 外 ， 就

食 物 中 殘 餘 獸 藥 方 面 ， 我 們 現 正 參 考 食 物 中 殘 餘 除 害 劑 的 建

議 規 管 框 架 ， 以 制 訂 一 套 全 面 和 清 晰 的 規 管 方 案 。  
 
( c )  繼 續 推 行 分 階 段 將 所 有 鄉 村 旱 廁 改 為 沖 水 式 廁 所 的 計

劃 ， 並 於 二 零 一 二 至 一 三 年 度 完 成 。   
 
1 1 .  自 二 零 零 五 年 起 ， 我 們 分 期 展 開 鄉 村 旱 廁 改 建 計 劃 ，

至 今 已 完 成 了 首 四 期 工 程，共 改 建 了 1 4 7個 旱 廁。目 前 正 進 行

第 5期 工 程，涉 及 另 外 8 0個 旱 廁，工 程 預 計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年 中

完 成 。  
 
1 2 .  我 們 檢 討 了 餘 下 約 2 9 0個 旱 廁 的 工 程 計 劃，為 了 加 快 改

建，我 們 決 定 把 原 定 的 第 6、第 7和 第 8三 期 改 建 工 程 縮 短 為 兩

期 。 立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已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七 月 同 意 把 改 建 其 中

9 0個 旱 廁 的 第 6期 工 程 計 劃 提 升 為 甲 級，預 計 工 程 會 在 二 零 一

一 年 中 完 成。當 第 7期 工 程 的 詳 情 備 妥 後，我 們 會 向 立 法 會 申

請 撥 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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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收 緊 有 關 禽 畜 的 規 管 架 構，改 善 公 眾 衞 生 和 食 物 安 全 。 
 
1 3 .  政 府 一 直 採 用 一 套 全 面 的 預 防 和 監 察 計 劃 ， 以 減 低 本

港 爆 發 禽 流 感 的 風 險 。 有 關 措 施 包 括 在 本 地 農 場 實 施 嚴 格 的

生 物 安 全 措 施 和 進 行 疫 苗 注 射 、 加 強 進 口 管 制 、 實 施 街 市 休

市 清 潔 日 ， 以 及 為 批 發 市 場 和 零 售 市 場 制 定 嚴 格 的 衞 生 規 定

等 。 去 年 六 月 在 零 售 市 場 發 現 禽 流 感 病 毒 後 ， 政 府 隨 即 採 取

新 措 施 ， 禁 止 在 零 售 層 面 存 留 活 家 禽 過 夜 ， 以 中 斷 病 毒 滋 生

的 週 期 及 降 低 環 境 中 的 病 毒 數 量 。 自 措 施 實 施 以 來 ， 零 售 點

的 運 作 暢 順 ， 零 售 商 亦 已 適 應 有 關 運 作 模 式 。  
 
1 4 .  去 年 十 二 月 ， 一 個 本 地 雞 場 爆 發 禽 流 感 。 有 鑑 於 此 ，

政 府 成 立 了 兩 個 調 查 小 組 ， 分 別 專 責 研 究 禽 流 感 的 流 行 病 理

學 與 疫 苗 。 經 仔 細 調 查 和 研 究 後 ， 流 行 病 理 學 調 查 小 組 建 議

所 有 雞 場 進 一 步 加 強 生 物 保 安 措 施 ， 包 括 為 每 個 農 場 制 定 一

套 適 合 各 自 情 況 的 生 物 保 安 方 案 、 以 指 明 的 格 式 保 留 紀 錄 、

提 供 洗 手 設 施 ， 以 及 分 散 哨 兵 雞 在 疫 苗 雞 群 中 的 分 佈 等 。 現

時 大 部 份 農 場 已 提 升 有 關 生 物 保 安 的 措 施 ，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

會 繼 續 協 助 農 場 落 實 報 告 的 建 議 。 至 於 禽 流 感 疫 苗 測 試 方

面 ， 我 們 已 委 託 三 間 獲 世 界 動 物 衛 生 組 織 或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認

可 的 參 考 實 驗 室 進 行 攻 毒 測 試 ， 部 分 測 試 工 作 已 經 開 展 。 但

由 於 全 球 正 爆 發 人 類 豬 型 流 感 ， 部 分 參 考 實 驗 室 因 此 未 能 加

快 禽 流 感 疫 苗 測 試 ， 預 料 不 同 的 測 試 會 陸 續 於 明 年 中 前 完

成 ， 我 們 會 視 乎 測 試 結 果 決 定 是 否 需 更 換 疫 苗 。  

 
( e )  制 訂 多 管 齊 下 的 策 略 ， 包 括 設 立 一 所 家 禽 屠 宰 中 心 ， 以

減 低 禽 流 感 爆 發 的 風 險 。  
 
1 5 .  為 長 遠 減 低 人 類 感 染 禽 流 感 的 風 險 ， 政 府 較 早 前 建 議

設 立 家 禽 屠 宰 及 加 工 廠 ， 並 在 工 廠 投 產 後 禁 止 零 售 點 售 賣 活

家 禽 。 由 於 近 年 活 雞 的 市 場 佔 有 率 有 下 降 的 趨 勢 ， 加 上 整 個

活 家 禽 行 業 在 政 府 去 年 七 月 推 出 自 願 結 業 計 劃 後 起 了 一 些 轉

變 ， 估 計 家 禽 屠 宰 中 心 的 營 運 規 模 將 會 大 為 縮 減 。 我 們 已 聘

請 顧 問 進 行 研 究 ， 重 新 評 估 市 場 對 營 運 屠 宰 中 心 的 興 趣 ， 並

檢 視 在 零 售 層 面 實 施 「 活 雞 日 日 清 」 措 施 後 最 新 的 禽 流 感 風

險 ， 以 及 平 衡 其 對 業 界 和 市 民 帶 來 的 影 響 。 待 營 運 研 究 完 成

後 ， 政 府 會 參 考 有 關 結 果 ， 再 諮 詢 立 法 會 。 在 其 他 籌 備 工 作

方 面 ， 有 關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已 在 最 近 獲 得 通 過 ， 改 規 劃

用 途 地 帶 申 請 和 法 例 修 訂 等 工 作 亦 已 展 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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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檢 討 現 時 提 供 的 墳 場 、 靈 灰 龕 和 火 葬 場 設 施 ， 致 力 提 供
更 多 設 施 以 應 付 未 來 的 需 求 。   

 
1 6 .   政 府 繼 續 致 力 提 供 更 多 公 眾 靈 灰 安 置 所 和 火 化 設 施 。

二 零 零 九 年 二 月 ， 立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同 意 把 重 建 和 合 石 火 葬

場 的 工 程 計 劃 提 升 為 甲 級 ， 工 程 預 計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底 或 二 零

一 二 年 初 完 成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計 劃 在 本 年 底 向 立 法 會 申 請 撥 款

分 兩 期 重 建 歌 連 臣 角 火 葬 場 ， 兩 期 工 程 預 計 於 二 零 一 四 年 年

底 完 成 。 屆 時 ， 所 有 公 眾 火 化 爐 的 火 化 時 段 總 數 可 由 每 年 約

3 8  0 0 0個 增 至 5 3  0 0 0個 。  
 
1 7 .  我 們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初 完 成 在 葵 涌 靈 灰 安 置 所 和 鑽 石 山

靈 灰 安 置 所 分 別 興 建 約 3  3 7 0個 和 1 8  5 0 0個 靈 灰 龕 的 工 程 。 二

零 零 九 年 七 月 ， 立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同 意 撥 款 在 和 合 石 橋 頭 路

建 造 靈 灰 安 置 所 及 紀 念 花 園 設 施 ， 預 計 工 程 會 在 二 零 一 二 年

底 完 成 ， 屆 時 將 會 提 供 約 4 1  0 0 0個 靈 灰 龕 和 一 個 紀 念 花 園 。  
  
1 8 .  政 府 在 提 供 公 眾 靈 灰 安 置 所 及 火 化 設 施 ， 以 及 推 行 其

他 公 共 殮 葬 服 務 的 工 作 ， 有 賴 立 法 會 、 當 地 居 民 和 有 關 區 議

會 的 支 持 。 在 事 務 委 員 會 和 相 關 區 議 會 支 持 下 ， 骨 灰 撒 海 和

紀 念 花 園 這 兩 種 葬 儀 方 式 已 形 上 升 的 趨 勢 。 自 二 零 零 七 年 推

出 新 的 紀 念 花 園 和 簡 化 的 骨 灰 撒 海 申 請 程 序 ， 我 們 共 分 別 處

理 了 5 3 8和 9 6 6宗 申 請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向 巿 民 推 廣 有 關 服 務 。  
 
( g )  制 訂 簡 化 食 物 業 發 牌 制 度 的 措 施，包 括 推 出 適 用 於 製 造

及 售 賣 各 類 即 食 食 物 的 綜 合 牌 照 /許 可 證 制 度，以 方 便 食
物 業 經 營 。  

 
1 9 .  為 了 便 利 食 物 業 多 元 化 經 營 ， 我 們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向 事

務 委 員 會 簡 介 適 用 於 製 造 / 售 賣 各 類 即 食 食 物 的 綜 合 牌 照 制

度 的 最 新 建 議 。 我 們 現 正 準 備 有 關 的 修 訂 規 例 ， 並 計 劃 在 二

零 零 九 至 一 零 年 度 將 修 訂 規 例 提 交 立 法 會 。  
 
2 0 .  此 外 ， 食 環 署 與 效 率 促 進 組 、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

室 、 酒 牌 局 和 相 關 部 門 合 作 ， 在 政 府 的 "精 明 規 管 "計 劃 下 ，

開 發 處 理 酒 牌 申 請 的 電 腦 系 統 。 相 關 的 系 統 及 電 子 化 工 作 流

程 已 於 今 年 四 月 起 開 始 進 行 測 試 ， 估 計 可 於 今 年 年 底 前 在 內

部 推 行 ， 開 始 處 理 酒 牌 及 會 社 酒 牌 的 各 項 申 請 ， 並 預 算 於 明

年 上 半 年 開 放 給 申 請 人 使 用 。 現 時 ， 酒 牌 申 請 人 以 書 面 形 式

提 交 牌 照 申 請 及 所 需 文 件 。 在 保 留 此 申 請 方 式 的 同 時 ， 處 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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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 牌 電 腦 系 統 將 提 供 另 一 申 請 途 徑 ， 讓 申 請 人 以 電 子 方 式 ，

經 由 特 設 的 網 站 提 交 申 請 及 相 關 文 件 。 我 們 會 研 究 其 他 簡 化

措 施 的 可 行 性 ， 並 在 適 當 時 諮 詢 業 界 及 事 務 委 員 會 。  
 
( h )  檢 討 有 關 規 管 私 房 菜 館 的 建 議 ， 以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。   
 
2 1 .  在 提 出 規 管 私 房 菜 館 的 建 議 後 ， 我 們 一 直 密 切 監 察 無

牌 經 營 的 私 房 菜 館 及 採 取 執 法 行 動 。 現 時 ， 非 法 經 營 的 情 況

已 顯 著 減 少 ， 不 少 經 營 者 已 領 有 牌 照 或 改 以 會 所 形 式 合 法 經

營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密 切 監 察 情 況 ， 並 按 實 際 需 要 檢 討 需 否 提 出

規 管 私 房 菜 館 的 措 施 。  
 
( i )  促 進 漁 業 可 持 續 發 展 及 保 育 香 港 水 域 的 漁 業 資 源，當 中

優 先 考 慮 提 供 可 持 續 捕 魚 作 業 模 式 的 免 費 課 程，以 及 推
行 魚 苗 孵 化 場 試 驗 計 劃 。  

 
2 2 .  漁 業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經 詳 細 研 究 和 討 論 後 ， 擬 定 了

推 動 漁 業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兩 大 方 向 ， 即 協 助 漁 民 發 展 或 轉 型 至

現 代 化 和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作 業 模 式 ， 以 及 存 護 、 保 育 和 恢 復 海

洋 生 態 和 漁 業 資 源 。 委 員 會 亦 就 這 兩 大 發 展 方 向 研 究 和 討 論

了 多 項 建 議 ， 預 計 會 於 本 年 底 前 向 政 府 提 交 報 告 。  
 
2 3 .  政 府 和 委 員 會 一 直 積 極 研 究 多 方 面 措 施 ， 協 助 本 地 漁

業 作 可 持 續 發 展 。 在 未 來 一 年 ， 我 們 會 優 先 考 慮 為 漁 民 提 供

有 關 可 持 續 漁 業 作 業 模 式 的 免 費 課 程 ， 以 及 推 行 較 大 規 模 的

魚 苗 孵 化 場 試 驗 計 劃，以 推 動 本 港 水 產 養 殖 業 的 進 一 步 發 展。 
 
( j )  研 究 與 內 地 有 關 當 局 合 作 應 用 現 代 資 訊 科 技，確 保 能 有

效 地 循 生 產 鏈 追 溯 食 物 來 源，務 求 透 過 源 頭 管 理 加 強 食
物 安 全 的 監 管 。   

 
2 4 .  食 物 及生 局 和 食 環 署 正 與 內 地 部 門 合 作 ， 進 行 採 用

射 頻 識 別 技 術 追 蹤 從 廣 東 省 輸 入 活 豬 的 試 驗 計 劃 。 我 們 會 繼

續 與 內 地 部 門 共 同 研 究 採 用 射 頻 識 別 技 術 追 蹤 從 其 他 省 份 輸

入 活 豬 及 其 他 食 物 的 可 行 性 。  
 
 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二 零 零 九 年 十 月  


